
本會法規委員會 104年第 3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04年 12 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二、地點：本會 2 樓會議室 

三、主席：黃主任委員慶東               記錄：顏淑惠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如簽名單 

五、審議事項： 

（一） 「核子事故分類與應變及通報辦法」修正草案 

（二） 「游離輻射設備製造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   

理辦法草案」草案 

    （三）「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修正草案 

六、結論： 

審議「核子事故分類與應變及通報辦法」修正草案部分 

(一) 本案總說明文字依上次 104年 10月 16 日會議結論，請承辦

單位依主席意見及委員於會議中對修正條文建議修正之內

容，整體考量後再加以修正。業經核技處修正並提出於本次

會議報告後，依其所提修正之「核子事故分類與應變及通報

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照案通過。 

(二) 上次會議結論保留之修正條文第三條及附件、第六條，業經

核技處提出如下之修正內容，並於會中說明後照案通過： 

1. 第三條第一項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核子事故可能之

影響程度訂定核子事故分類基準（如附件）。」、第二項

修正為「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以下簡稱經營者)應依前

項核子事故分類基準訂定歸類及研判程序，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附件核子事故分類基準已依實務立場檢視

其妥適性，並參考「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附件表二將

原基準內容「不適用」一詞修正為「—」。 

2. 第六條第一項修正為「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經  

營者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辦理通

報。」、第二項修正為「通報前項核子事故發生時，應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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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依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初判事故級別及廠界環境輻射監  

測值。」。 

審議「游離輻射設備製造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

法」草案 

(一)總說明第一段第一行修正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

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一日 修正 施行」；第二段第二行至第

三行修正為「…，實有必要指定該業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為建立管理規範及利該業者於訂定計畫時有所

依循…。」。 

(二)條文對照表 

1、本辦法名稱修正為「游離輻射設備製造業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畫管理辦法」。 

        2、條文第一條、第二條，照案通過。 

        3、條文條文第三條第一項修正為「本辦法適用對象，指依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條規定，經營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製造者（以下簡稱業者）。」；第二項「業者應訂定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劃(以下簡稱本計劃)」移列併

至第四條序文，至條文中「以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

維護與管理，以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

失或洩漏。」係目的性用語，請配合移列至第四條說明

欄為妥。 

        4、條文第四條序文修正為「業者應依其業務規模及特性，

衡酌經營資源之合理分配，規劃、訂定、檢討、修正及

執行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計

畫項目包括：」；第一款至第八款，照案通過。說明文

字請配合修正。 

        5、條文第五條至第七條，照案通過。 

        6、條文第八條第一項修正為「業者與當事人簽訂之委託書，       

           應於委託期限屆至時主動刪除或銷毀。但因執行業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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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第二項修

正為「業者對當事人刪除或銷毀委託書之請求，認有執

行業務之 必要，得不予刪除或銷毀，並應將其理由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 

        7、條文第九條及第十條，照案通過。 

        8、條文第十一條序文修正為「業者應訂定應變機制，於發

生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事件時，迅

速處理。」，至條文中「以保護當事人之權益」係目的

性用語請移列至說明欄。 

        9、條文第十二條，照案通過。 

審議「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修正草案 

(一) 本法律名稱修正為「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法」之理由係配

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法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

稱原能會)改制為核能安全委員會，專司核能安全管制業

務，為因應本法主管機關調整為管制機關,爰配合將本法定

位為規範放射性物料之安全管制性法律而修正法律名稱，

惟原能會組織改造時程懸而未定，於此時核能安全委員會

組織法亦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及總統公布，其修正理由

似顯不足，建議加強以實務上業務執行理由補述修正法律

名稱之必要。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照案通過；說明第一點修正為「本法規

範事項應以放射性物料之安全管制為範疇，防止其導致放

射危害，以確保民眾安全，爰酌作文字修正。」。 

(三) 修正條文第二條，仍維持現行條文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說明請配合修正。 

(四) 修正條文第三條修正為「本法所稱放射性物料，指核子原

料、核子燃料、放射性廢棄物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

之物料。」；說明修正為「茲參照國際原子能總署規定而

調整，故增列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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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正條文第四條，照案通過。 

(六) 修正條文第五條，照案通過。 

(七) 修正條文第六條保留，請釐清第一項序文「設定負擔」之

範疇；另按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故第二項規定有無必要，請

再考量。說明請依修正條文內容修正。 

(八) 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照案通過；第二項修正為「前項

核子保防作業，其核子保防物料持有、使用、輸入、輸出、

過境、轉口、運送、貯存、廢棄、轉讓、租借、信託、或

設定 負擔 之運作申請、核子保防設施興建或運轉安全要求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九)修正條文第八條保留，請承辦單位再考量修正。 

七、散會。（下午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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